附件

关于推进政府采购区内远程异地

评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规范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活动，充分利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设施和评审专家资源，提升评审质量和效率，防范评审中的廉政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推进全区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自治区各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采用远程异地评审，由采购人在采购计划备案环节予以明确：

    （一）采购标段预算金额在1000万元（含）以上的货物、服务项目；

（二）采购标段预算金额在500万元（含）至1000万元（不含）的货物、服务项目，且主管预算单位认为涉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社会关注度较高或技术较为复杂的；

（三）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且采购标段预算金额达到400万元（含）以上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
    （四）采购人所在地可能无法抽取到足够数量相关专业评审专家的采购标段（采购人在采购计划备案环节选择相关评审专家的专业及人数，系统自动判断是否有满足随机抽取的对应专业评审专家人数）；
    （五）财政部门认定需要远程异地评审的采购标段。
隔夜评审项目、需现场查看样品、现场操作演示的项目、涉密项目、具有强地域属性的项目以及其他需要专家集中评审的项目不宜采用远程异地评审。

二、场地管理

远程异地评审采用“主场负责、副场配合”原则，项目进场所在地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审现场为主场，主场以外的其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审场所为副场。副场选择方式应当通过远程异地评审系统随机产生，副场数量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三、专家抽取及评审管理

（一）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预约场地时同步完成远程异地评审登记，确认评审时间、所需的副场数量（1-5个）、主场评审专家人数、副场评审专家总人数等关键信息。远程异地评审系统对主场和副场的评审席位进行综合调度，开标前20分钟随机产生满足所需要的主场和副场评审席位，开标后随机抽取评审专家。主场评审专家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评审小组（含评标委员会、磋商小组、谈判小组等）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采购人代表应当在主场参与评审活动。
    （二）主、副场评审小组成员在评审过程中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评审小组成员应当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法律责任。主、副场评审小组成员应在交易系统中签署完评审报告及相关文件，在收到评审组长评审结束指令后方可离开评审现场。评审小组需要进行讨论时，应使用远程异地评审会议功能进行线上交流。评审过程中需供应商作出答疑、澄清的，由评审小组通过主场交易系统通知供应商，供应商进行线上回复。
    （三）远程异地评审活动结束后，主场负责归集政府采购音视频及开评标电子资料，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主场下载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15年。
（四）因断电或网络、系统、设备故障等特殊情况导致无法继续评审时，故障可在短时间内解除的，待故障解除后继续评审；故障在短时间内无法解除，且不影响采购公平、公正的，采购人可选择延期评审；影响采购公平、公正的，采购人应当依法终止采购活动，另行组织采购。
（五）远程异地评审的主副场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等费用由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统一承担。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项目，由集中采购机构支付，集中采购目录外的项目，由采购人支付。副场配合做好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相关资料的收集和转交。

（六）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席位应当保持相对固定并独立设置，不得与其他交易场地混用。
    四、组织管理

    （一）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全区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的统筹指导和协调，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地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的推进，依法处理投诉举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建设、管理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系统，为评审活动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规范远程异地评审的场地设施配置，组织调度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配合各级财政部门落实和协调远程异地评审相关工作。

（三）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本地远程异地评审具体组织实施及运行操作，根据本地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项目的数量情况，合理配置电子化远程异地评审室及所需评审席位，按照场地设施标准要求，配备和维护本地软硬件设施，实现全区评审场地互联互通。
    本通知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    



